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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标的公司业绩真实性专项核查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02174 号）的要求，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天津爱赛克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爱赛克”）、天津天任车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天任”）、上海凤凰行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自行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4 月（以下

简称“报告期”）境外销售的业绩真实性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核查情况汇报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本专项核查报告中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上海凤凰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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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和业务介绍 

（一）爱赛克 

1、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天津爱赛克车业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ianjin Aisaike Bicycle Co., Ltd.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伟昌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安达工业区顺达街 169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富士达集团院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0681887662M 

联系电话 022-59786588 

公司网址 www.maruishi-bike.com.cn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自行车、电动车及其零部件；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

出口业务；普通货运。（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主要业务 自行车整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爱赛克车业合并范围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爱赛克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情况如下：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

得的权益比例 

交易构成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 

确定依据 
香港爱赛克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成立 

2020 年 2 月 24
日 

登记成立 

株式会社丸石サ

イクル 
100.00% 合并日前同受一方控制 2020 年 4 月 3 日 完成股权变更 

3、爱赛克车业主营业务概述 

爱赛克车业主要从事自行车整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轻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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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电动助力车、公路车、山地车、折叠车等。爱赛克车业依托天津的生产基

地，将自行车整车销往日本，是日本中高端自行车领域重要的整车供应商，同时

在日本拥有自行车品牌和销售渠道。爱赛克车业与日本自行车的知名品牌如祭

本、坂本、穗高等保持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同时，爱赛克拥有的“丸石”品牌

自行车于 1894 年在日本横滨成立，凭借百年品牌底蕴以及优异的自行车产品质

量与设计获得了较高的产品知名度，是日本历史 悠久的主流自行车品牌之一。 

爱赛克车业是高新技术企业、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单位，建立了科学、规范、

高效的管理体系和科学的系统化技术标准及运营模式。爱赛克车业拥有自主的自

行车技术研发中心及试验室，并拥有多项专利技术。爱赛克车业通过了日本制品

安全协会 SG 制品安全认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构了 5S 现场管理

体系。爱赛克车业加强在自行车领域的科技研发，荣获了“天津自行车电动车行

业科技创新成果奖”、“自行车电动车行业技术研发先进企业奖”等奖项。 

4、爱赛克车业报告期各期的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爱赛克车业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6,989.84 52,787.22 50,208.64

营业成本 21,105.60 40,705.67 41,555.42

销售费用 1,868.26 4,903.51  4,206.04 

管理费用 665.33 2,224.79  1,770.54 

研发费用 124.55 172.24  46.95 

财务费用  -297.04  -87.80  -493.93 

营业利润 3,186.29 4,618.88 3,086.00

利润总额 3,185.84 4,619.57 3,037.80

净利润 2,787.27 3,899.96 2,596.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787.27 3,899.96 2,596.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370.68 3,982.86 2,638.71

（二）天津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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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天津天任车料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ianjin Tandem Industries Co., Ltd.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林明华 

注册资本 7,38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 年 03 月 20 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经济开发区顺达街 169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经济开发区顺达街 16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746680612H 

联系电话 022-59925166 

邮编 300270 

经营范围 

自行车整车及零部件、运动器材、滑板车生产制造及相关产品设计;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售电。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收入来源主

要为土地、厂房的租赁收入。 

2、天津天任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存在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子公司，合并范围未发生变

化。 

3、天津天任主营业务概述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收入来源主要为厂房、

设备的租赁收入及代收水电费收入。 

4、天津天任报告期各期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541.24 1,689.19 1,921.70

营业成本 407.14 1,278.72 1,5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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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管理费用 22.29 147.34 152.99

财务费用 -0.18 -1.49 12.69

营业利润 -1,698.02 -1,532.94 -3,533.33

利润总额 -1,698.02 -1,531.68 -3,531.62

净利润 -2,040.69 -1,439.09 -2,964.98

（三）凤凰自行车 

1、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 Phoenix Bicycle Co., Ltd.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 周永超 

注册资本 6,274.51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11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工业园区中发路 18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7956451278 

联系电话 021-32795550 

公司网址 http://www.phoenix-bicycle.com 

电子信箱 ymh@phoenix-bicycle.com 

经营范围 

脚踏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童车，健身器材，与上述产品相关的配套

产品生产，从事自行车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

有房屋租赁，母婴用品，日用百货，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户外用品，

玩具，卫生洁具，家居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业务 自行车整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凤凰自行车合并范围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凤凰自行车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情况如下： 

持股比例 
子公司名称 主要 

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直接 间接 

取得方式

上海凤凰自行车销

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690
号 

批发及

零售 
100% -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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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进出口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高阳路 168 号 

进出口

贸易 
100% - 设立 

上海凤凰电动车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金山工业区亭卫公

路 6558 号 9 幢 394 室 
制造业 100% - 设立 

上海凤凰自行车江

苏有限公司 
丹阳 丹阳市司徒镇观鹤路 1 号 制造业 100% - 设立 

上海凤凰医疗设备

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工业园

区中发路 188 号 2 幢 201、
203 室 

制造业 100% - 设立 

江苏凤骓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丹阳 丹阳市司徒镇观鹤路 1 号 制造业 70% - 设立 

3、凤凰自行车主营业务概述 

凤凰自行车主要从事自行车整车、童车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始终坚持以“弘

扬百年民族品牌，引领大众时尚骑行”为品牌理念，致力成为引领绿色骑行的世

界级品牌企业。凤凰自行车经营的“凤凰”品牌历史悠久，曾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名牌”、“中华老字号”、“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品牌”、“ 具市场竞争力

品牌”、“上海市出口名牌”等荣誉称号。 

凤凰自行车经过多年的发展不断丰富自行车产品结构，从过去传统代步自行

车发展到休闲运动的山地车、城市休闲车、公路车、折叠车、学生车、童车等多

品类共存。产品远销往东南亚、欧洲、中东及非洲，发展到南北美洲、大洋洲等

地区 80 多个国家。凤凰自行车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树立了较好

的品牌形象，在国内外均享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地位。 

4、凤凰自行车报告期各期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凤凰自行车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9,350.04 76,334.95 54,015.38

营业成本 25,980.47 64,642.95 45,656.58

销售费用 1,286.28 4,364.39 3,540.47

管理费用 933.61 3,300.99 3,406.75

研发费用 61.11 385.08 301.21

财务费用 -147.63 -18.64 -78.69

营业利润 6,886.61 3,536.54 -2,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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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6,637.28 3,632.88 -2,010.95

净利润 5,073.31 2,862.98 -1,367.6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040.87 2,857.88 -1,347.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653.31 1,943.28 -2,641.43

二、业绩真实性核查的情况 

（一）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核查  

1、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以下方法了解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的有效性： 

（1）对企业管理部、销售部、仓储部、财务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访

谈，了解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流程以及各项关

键的控制点，并取得标的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2）检查销售订单的生成与审核、仓储部门出库、物流部门发货、产品送

达客户签收、财务开票与收款等业务流程，并选取样本执行穿行测试；  

（3）对销售与收款循环关键的控制点执行控制测试，包括但不限于检查若

干笔销售订单或合同、销售出库单、物流签收单或提单、销售发票、收款凭证等

单据。 

2、了解标的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报告期各期，各标的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如下：  

（1）爱赛克车业 

1）收入确认原则及计量方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 

爱赛克车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

制权时确认收入：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合同明确了合

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

相关的支付条款；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爱赛克未来现金流量

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爱赛克车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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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收回。 

在合同开始日，爱赛克车业识别合同中存在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将交易价

格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

务。在确定交易价格时考虑了可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

价、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合同中的每个单项履约义务，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爱赛克车业在

相关履约时段内按照履约进度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为收入：

客户在爱赛克车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爱赛克车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客户能够控制爱赛克车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爱赛克车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

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爱赛克车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

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履约进度根据所转让商品的性质采用投入法或产出法确

定，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爱赛克车业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

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则爱赛克车业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点

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

权时，爱赛克车业考虑下列迹象：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

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

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

商品；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

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客户已接受该商品；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

控制权的迹象。 

根据上述原则，爱赛克车业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确认收入的具体标准如下： 

①内销收入 

按合同约定收到货款，且已发出商品，买方已确认收货，相关收入和成本能

可靠计量时，确认销售收入。 

②外销收入 

按 FOB 模式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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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确认原则及计量方法(适用于 2019 年度及 2019 之前年度) 

①收入确认准则 

A、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确认：a、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

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b、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

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c、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

量；d、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e、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

可靠地计量。 

B、提供劳务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a、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b、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c、交易

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d、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选用下列方法：a、已完工作的测量；b、已

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c、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

例。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

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估

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当

期劳务成本。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a、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b、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

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

入。 

C、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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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a、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b、收

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爱赛克车业分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a、利息收入金额，

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b、使用费收入金额，

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②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A、内销收入 

爱赛克车业将商品按照协议合同规定运至约定交货地点，或客户支付货款后

自行提货。客户取得商品的控制权后，确认销售收入。 

B、外销收入 

按 FOB 模式确认收入。 

（2）天津天任 

①收入确认原则及计量方法（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 

天津天任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

权时确认收入：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合同明确了合同

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

关的支付条款；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天津天任未来现金流量

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天津天任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

收回。 

在合同开始日，天津天任识别合同中存在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将交易价格

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在确定交易价格时考虑了可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

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合同中的每个单项履约义务，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天津天任在相

关履约时段内按照履约进度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为收入：客

户在天津天任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天津天任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客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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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控制天津天任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天津天任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

不可替代用途，且天津天任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

收取款项。履约进度根据所转让商品的性质采用投入法或产出法确定，当履约进

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天津天任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

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则天津天任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点将

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

时，天津天任考虑下列迹象：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

负有现时付款义务；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

商品的法定所有权；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

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客户已接受该商品；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

的迹象。 

根据上述原则，天津天任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确认收入的具体标准如下： 

A、房地产租赁收入 

天津天任会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收款期，分期确认租赁收入。 

B、设备租赁收入 

天津天任会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收款期，分期确认租赁收入。 

C、电费收入 

天津天任会根据实际发生的电费，分期确认电费收入。 

②收入确认原则及计量方法（适用于 2019 年度及 2019 之前年度） 

A、营业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以及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B、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确认： 

a、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b、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

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c、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d、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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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C、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a、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b、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c、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d、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选用下列方法： 

a、已完工作的测量； 

b、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 

c、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

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

估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

当期劳务成本。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a、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

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b、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

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收入确认条件的具体应用： 

a、安装费，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安装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安装工作是商

品销售附带条件的，安装费在确认商品销售实现时确认收入。 

b、宣传媒介的收费，在相关的广告或商业行为开始出现于公众面前时确认

收入。广告的制作费，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制作广告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 

c、为特定客户开发软件的收费，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开发的完工进度确认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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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包括在商品售价内可区分的服务费，在提供服务的期间内分期确认收入。 

e、艺术表演、招待宴会和其他特殊活动的收费，在相关活动发生时确认收

入。收费涉及几项活动的，预收的款项应合理分配给每项活动，分别确认收入。 

f、申请入会费和会员费只允许取得会籍，所有其他服务或商品都要另行收

费的，在款项收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确认收入。申请入会费和会员费能使会

员在会员期内得到各种服务或商品，或者以低于非会员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

务的，在整个受益期内分期确认收入。 

g、属于提供设备和其他有形资产的特许权费，在交付资产或转移资产所有

权时确认收入；属于提供初始及后续服务的特许权费，在提供服务时确认收入。 

h、长期为客户提供重复的劳务收取的劳务费，在相关劳务活动发生时确认

收入。 

D、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a、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b、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天津天任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a、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天津天任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

确定。 

b、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根据上述原则，天津天任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确认收入的具体标准如下： 

A、房地产租赁收入 

天津天任会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收款期，分期确认租赁收入。 

B、设备租赁收入 

天津天任会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收款期，分期确认租赁收入。 

C、电费收入 

天津天任会根据实际发生的电费，分期确认电费收入。 

（3）凤凰自行车 

①收入确认原则及计量方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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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自行车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

制权时确认收入：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合同明确了合

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

相关的支付条款；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凤凰自行车未来现金

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凤凰自行车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

很可能收回。 

在合同开始日，凤凰自行车识别合同中存在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将交易价

格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

务。在确定交易价格时考虑了可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

价、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合同中的每个单项履约义务，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凤凰自行车在

相关履约时段内按照履约进度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为收入：

客户在凤凰自行车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凤凰自行车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客户能够控制凤凰自行车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凤凰自行车履约过程中所产出

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凤凰自行车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

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履约进度根据所转让商品的性质采用投入法或产出法确

定，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凤凰自行车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

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则凤凰自行车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点

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

权时，凤凰自行车考虑下列迹象：凤凰自行车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

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凤凰自行车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

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凤凰自行车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

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凤凰自行车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

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②收入确认原则及计量方法（适用于 2019 年度及 2019 之前年度） 

A、收入确认准则 

a、销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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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确认：1、凤凰自行车已将商品所

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凤凰自行车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

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

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b、提供劳务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2、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3、交易

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4、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选用下列方法：1、已完工作的测量；2、已

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3、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

例。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

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估

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当

期劳务成本。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a、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b、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

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

入。 

c、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1、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2、收

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凤凰自行车分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1、利息收入金额，

按照他人使用凤凰自行车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2、使用费收入

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B、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a、产品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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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自行车的产品销售收入分为国内销售、国外销售以及网络销售。通常凤

凰自行车接到产品需求后，将进行采购和生产计划。产品完工入库后，按客户需

求时间由仓库安排发货。其中： 

i、国内销售：于货物出仓后，开具发票，并同时确认销售收入； 

ii、国外销售：于货物发出并取得提单之日确认销售收入； 

iii、网络销售：于用户确认收货时确认收入。 

b、房地产租赁收入 

通常凤凰自行车会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收款期，分期确认租赁收入。 

3、主要客户函证情况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独立财务顾问针对爱

赛克车业及凤凰自行车的主要境外客户的销售金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

证，对主要客户营业收入函证具体情况如下： 

(1）爱赛克车业客户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爱赛克营业收入 26,989.84 52,787.22 50,208.64

发函金额 18,634.82 35,380.54 30,068.12

发函比例 69.04% 67.02% 59.89%

回函金额 16,241.76 32,517.18 28,481.47

回函占发函比例 87.16% 91.91% 94.72%

回函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60.18% 61.60% 56.73%

(2）凤凰自行车客户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凤凰自行车营业收入 29,350.04 76,334.95 54,015.38

发函金额 22,999.01 42,967.19 34,677.64

发函比例 78.36% 56.29% 64.20%

回函金额 10,764.28 17,482.70 2,2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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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占发函比例 46.80% 40.69% 6.57%

回函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36.68% 22.90% 4.22%

凤凰自行车销售收入中，对网络零售客户销售收入无法通过函证程序确认，

报告期各期，凤凰自行车网络零售客户各期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1 月至 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凤凰自行车营业收入 29,350.04 76,334.95 54,015.38
其中：对网络零售客户收入 1,654.58 4,963.87 2,670.95

网络零售客户收入占营业收

入比例 
5.64% 6.50% 4.94%

对于上述网络零售收入，凤凰自行车通过支付宝账户进行收款。独立财务顾

问将各期网络零售收入金额与支付宝账户流水进行核对，以检查网络零售收入的

真实性、准确性。并检查支付宝账户期后流水，确认是否存在销售退回情况。 

4、主要客户访谈情况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收入来源主要为厂房、

设备的租赁收入及代收水电费收入，不存在销售业务。针对爱赛克车业及凤凰自

行车，独立财务顾问对其主要客户进行了现场走访或视频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客

户基本情况、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合作起始时间、报告期内业务往来

数额、采购产品的使用情况、订货模式及信用期、结算方式、价格政策、退换货

政策、业务真实性和规范性、是否发生过合同纠纷等，取得主要客户的工商资料

或海外资信报告，并对部分客户的生产场所进行实地查看，具体情况如下： 

（1）爱赛克访谈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要客户访谈数量 7 7 7

访谈客户收入金额 16,807.31 32,200.80 31,353.56

爱赛克营业收入 26,989.84 52,787.22 50,208.64

访谈客户收入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62.27% 61.00% 62.45%

（2）凤凰自行车访谈情况 

单位：万元 



 

3-2-1-19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要客户访谈数量 5 5 5

访谈客户收入金额 14,539.14 16,823.54 3,615.79

凤凰自行车营业收入 29,350.05 76,334.94 54,015.38

访谈客户收入金额占

营业收入比例 
49.54% 22.04% 6.69%

5、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的实质性分析程序 

对于营业收入，独立财务顾问结合标的公司产销情况及行业状况，分产品分

析了报告期各期营业收入的波动情况及变动原因，并对比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营

业收入变动情况。  

对于毛利率，独立财务顾问从销售单价、单位成本的角度，分析了报告期各

期毛利率的波动情况及原因；独立财务顾问将主要产品毛利率波动趋势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对比，并分析了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6、营业收入截止测试、细节测试情况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截止测试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对报告期各期末前后的账面营业收入，检查对应的客户签收单

提货单，对报告期各期末前后数天的客户签收信息，检查至营业收入明细账，评

价营业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2）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细节测试情况  

①销售合同或订单检查  

独立财务顾问以抽样方式，选取了报告期各期的内销、外销前十大客户的销

售合同或销售订单，检查了销售合同或订单的产品信息、结算方式、风险报酬转

移时点相关的合同条款。 

②客户签收单或提单查验  

对于内销收入，以抽样方式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

同、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出库单及客户签收单等；对于外销收入，以抽样方式

检查销售合同、出口报关单、货运提单、销售发票等支持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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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核查结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的销售与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

计合理、运行有效；标的公司收入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标的公司

报告期各期对主要客户的营业收入真实、合理；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营业收入及

毛利率波动未见异常，其波动符合标的公司实际情况和行业状况；标的公司营业

收入确认在恰当的会计期间，且确认的依据充分。 

（二）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核查  

1、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核查  

对标的公司管理层和财务负责人访谈，了解标的公司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

控制制度，包括收入确认、信用政策、坏账（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政策等，评价

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并对其运行有效性进行测试。 

2、应收账款的分析性程序  

（1）执行分析性程序，结合营业收入分析应收账款报告期内波动的合理性，

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并与以前年度对比，检查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2）获取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并对其进行分析性复核，确认相关金额变

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3、主要客户的函证情况  

以抽样方式选取客户执行函证程序，函证内容包括报告期各期交易总额及报

告期各期末债权的余额，对回函不一致情形进行逐笔核对并核实差异原因。具体

函证情况如下： 

（1）爱赛克车业主要客户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10,042.84 7,852.50 7,527.42

发函金额 7,193.24 5,414.12 5,360.98

发函比例 71.63% 68.95% 71.22%

回函金额 6,213.11 5,210.29 5,2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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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占发函比例 86.37% 96.24% 98.63%

回函金额占期末应

收账款余额比例 
61.87% 66.35% 70.24%

（2）天津天任主要客户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8,458.85 10,944.81 13,614.91

发函金额 8,450.35 10,936.41 13,606.65

发函比例 99.90% 99.92% 99.94%

回函金额 2,267.55 4,753.61 6,158.24

回函占发函比例 26.83% 43.47% 45.26%

回函金额占期末应

收账款余额比例 
26.81% 43.43% 45.23%

（3）凤凰自行车主要客户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22,824.01 18,205.09 19,835.99

减：单项计提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5,379.94 5,363.34 8,604.52

减：3 年以上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应

收账款期末余额 
3,140.50 3,107.62 3,037.34

有效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4,303.57 9,734.13 8,194.13

发函金额 11,896.67 8,525.62 6,717.80

发函比例 83.17% 87.58% 81.98%

回函金额 8,397.74 3,697.23 440.03

回函占发函比例 70.59% 43.37% 6.55%

回函金额占期末有效应收账款余

额比例 
58.71% 37.98% 5.37%

由于凤凰自行车外销收入大部分销往东南亚及非洲地区，多为欠发达地区，

当地客户的回函比例较低。故对所有未回函的外销客户，执行替代测试。检查所

有的记账凭证、订单、销售出库、报关单、货运提单、发票及回款，并执行期后

收款测试。 

申报期各期外销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测试情况如下： 



 

3-2-1-22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外销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5,724.68 7,447.10 8,690.18
减：单项计提外销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注） 1,448.54 1,431.93 1,408.74

减：3 年以上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外销应收账

款期末余额 
1,857.21 1,824.64 1,788.08

有效外销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2,418.93 4,190.53 5,493.36

单位：万元 

期后回款情况 
2 个月以内 3-6 个月 时 点 

期末有效外销

应收账款余额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20 年 4 月 30 日 2,418.93 1,789.07 73.96% 156.38 6.46%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190.53 3,527.36 84.17% 102.07 2.4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注 5,493.36 3,862.57 70.31% 1,191.98 21.70%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各期有效外销应收账款余额在 2 个月内回款率达到

70%，6 个月内回款的比例均超过 80%。 

4、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对重要客户的期后应收款回收情况进行测试，关注是否存在大

额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以及收到的销售款项期后不正常流出的情况。 

5、核查结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真实、准

确；标的公司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合理、运行有效；标的公司报

告期各期应收账款及周转率波动未见异常，其波动符合标的公司实际情况和行业

状况；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对主要客户的应收账款真实、合理；标的公司的应收

账款期后回款符合经营情况、不存在期后不正常流出的情况。 

（三）报告期营业成本核查 

1、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以下方法了解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的有效性： 

（1）对标的公司采购、生产、仓储、财务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访谈，

了解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相关的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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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流程以及各项关键的控制点，并取得标的公司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2）检查采购订单或采购合同的生成与审批、货物签收、发票与付款等业

务流程；对于生产与仓储循环，观察原材料出入库、产品生产、产成品出入库、

盘点等业务流程，并执行穿行测试； 

（3）对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关键的控制点执行控制测试，采

购与付款循环包括但不限于检查若干笔采购订单或合同、货物签收单、采购发票、

记账凭证、付款单等单据；生产与仓储循环包括但不限于检查原材料出入库单、

成本计算表、产成品出入库单等单据。 

2、主要供应商的函证程序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收入来源主要为厂房、

设备的租赁收入及代收水电费收入，不存在向供应商采购的情况。独立财务顾问

针对爱赛克及凤凰自行车报告期内的采购情况履行了函证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1）爱赛克供应商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采购总额 15,249.05 42,524.05 40,048.49

发函金额 9,856.60 30,154.68 25,121.86

发函比例 64.64% 70.91% 62.73%

回函金额 9,241.63 28,814.84 23,702.69

回函金额占发函金额比例 93.76% 95.56% 94.35%

回函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 60.60% 67.76% 59.18%

（2）凤凰自行车供应商函证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采购总额 28,937.94 71,534.40 52,785.89

发函金额 20,812.51 37,432.71 37,773.10

发函比例 71.92% 52.33% 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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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回函金额 16,328.51 20,062.88 14,820.73

回函金额占发函金额比例 78.46% 53.60% 39.24%

回函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 56.43% 28.05% 28.08%

3、主要供应商的核查情况 

（1）报告期主要供应商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不存在向供应商采购

的情况。针对爱赛克车业及凤凰自行车，独立财务顾问检查其报告期各期主要供

应商采购内容、采购金额变动等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①爱赛克车业 

报告期内，爱赛克车业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含税）及占当期采购总额

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种类 采购金额 占比 

1 
禧玛诺（天津）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 
变速器、花鼓  1,748.72 10.99%

2 唐山金亨通车料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车圈、车梯、衣架  1,523.40 9.57%

3 苏州三洋机电有限公司 摩电灯、发电花鼓  1,020.71 6.41%

4 江苏星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变速器、闸器、花

鼓 
 722.62 4.54%

5 蚌埠伊诺华轮胎有限公司 轮胎  452.55 2.84%

2020年
1-4月 

合计   5,468.00 34.36%

1 唐山金亨通车料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车圈、车梯、衣架  4,419.59 10.01%

2 苏州三洋机电有限公司 摩电灯、发电花鼓  3,840.50 8.70%

3 
禧玛诺（天津）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 
变速器、花鼓  3,576.06 8.10%

4 江苏星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变速器、闸器、花

鼓 
 3,008.05 6.82%

5 蚌埠伊诺华轮胎有限公司 轮胎  1,437.63 3.26%

2019年
度 

合计   16,281.83 36.89%

1 
禧玛诺（天津）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  
变速器、花鼓  5,550.53 13.86%

2018年
度 

2 唐山金亨通车料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车圈、车梯、衣架  4,689.86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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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种类 采购金额 占比 

3 苏州三洋机电有限公司  摩电灯、发电花鼓  3,576.86 8.93%

4 蚌埠伊诺华轮胎有限公司  轮胎  1,372.56 3.43%

5 唐泽交通器材(泰州)有限公司 闸器  931.07 2.32%

合计  16,120.88 40.25%

②凤凰自行车 

报告期内，凤凰自行车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含税）及占当期采购总额

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种类 采购金额 占比 

1 凤凰（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6,779.19 23.42%

2 斯博特（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2,244.10 7.75%

3 天津依路捷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1,196.51 4.13%

4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 零件 726.70 2.51%

5 天津市祥轮科技有限公司 整车 690.39 2.38%

2020年

1-4月 

合 计  11,636.90 40.19%

1 凤凰（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7,701.03 10.77%

2 斯博特（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5,561.95 7.78%

3 邢台天富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5,367.62 7.50%

4 天津依路捷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4,183.38 5.85%

5 天津市祥轮科技有限公司 整车 2,697.29 3.77%

2019年 

合 计  25,511.27 35.66%

1 斯博特（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8,617.07 16.32%

2 凤凰（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4,976.90 9.43%

3 天津市祥轮科技有限公司 整车 4,356.32 8.25%

4 伯纳德（天津）自行车制造有限公司 整车 3,562.90 6.75%

5 天津都市玛自行车有限公司 整车 2,529.11 4.79%

2018年 

合 计 24,042.31 45.55%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爱赛克及凤凰自行车的供应商基本保持稳定。 

（2）主要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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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供应商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核查如下： 

①获取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册，

并获取其任职情况和对外投资情况； 

②通过对主要供应商进行电话或视频访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企查查等公开资料、获取主要供应商的工商资料等方式，以确认主要供应商

是否与标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③对主要供应商进行电话视频访谈 

独立财务顾问对爱赛克及凤凰自行车的主要供应商进行了电话视频访谈，了

解供应商的成立时间、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规模、交易的商业逻辑合理性、与标的

公司的交易模式及规模。 

电话视频访谈的主要供应商与标的公司的交易金额及占采购金额的比例如

下： 

A、爱赛克车业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走访供应商数量（户） 12 12 12

走访供应商交易金额 4,711.56 14,930.74 14,771.39

采购总额 15,249.05 42,524.05 40,048.49

走访供应商交易金额占

当期采购总额比例 
30.90% 35.11% 36.88%

B、凤凰自行车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走访供应商数量（户） 6 6 6

走访供应商交易金额 10,997.39 22,924.28 24,274.84

采购总额 28,937.94 71,534.40 52,785.89

走访供应商交易金额占

当期采购总额比例 
38.00% 32.05% 45.99%

4、存货真实性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核查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报告期各期末均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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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货。针对标的公司爱赛克车业及凤凰自行车，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其报告期

各期末的存货自盘书面记录，并实地监盘了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库存情况，结合

账面数据，对存货的真实性进行了核查；在监盘过程中核对存货数量的同时关注

了存货的结存状态，未发现明显变质、毁损等存货，也未发现存在重大盘盈、盘

亏的情况，报告期各期末，针对爱赛克车业及凤凰自行车监盘的存货金额占各自

存货余额的比例均超过 70%。此外，独立财务顾问结合存货的有效期、库龄等情

况，通过执行分析性程序复核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

值之间是否存在大额的差异，未发现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净值的情况是否充分。 

5、实质性分析程序和计价测试 

独立财务顾问实施了实质性分析程序，包括原材料价格的波动趋势分析、主

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波动分析、生产成本料工费占比波动分析、存货周转率波动分

析等；另外对存货执行计价测试程序，抽查标的公司主要原材料领用计价、库存

商品发出计价等，以判断标的公司成本计价原则是否与其制定的会计政策保持一

致、并保持了一贯执行。 

6、其他核查 

（1）检查标的公司采购业务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采购合同、入库单、

发票、付款单据等； 

（2）了解与标的公司成本核算相关的会计政策和核算方法，了解相关生产

工艺；取得并复核标的公司成本计算表，检查投入产出比，检查成本核算合理性； 

（3）执行销售出库截止测试、收入成本配比测试等程序，检查成本结转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 

7、核查结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的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相关的内

部控制制度设计合理、运行有效；主要供应商及向主要供应商的采购业务真实存

在，具有商业逻辑；存货计价方法合理；成本核算准确、完整。 

（四）期间费用核查 

1、销售费用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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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赛克车业销售费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爱赛克车业的销售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运输费  988.91 52.93%  2,390.56 48.75%  2,093.11 49.76%

保管整理费  425.04 22.75% 1,125.08 22.94%  965.72 22.96%

薪酬类费用  308.80 16.53% 957.77 19.53%  789.24 18.76%

促销及售后服务费   78.72 4.21% 73.17 1.49%  62.38 1.48%

其它  66.79 3.57% 356.92 7.28%  295.59 7.03%

合计  1,868.26 100.00% 4,903.51 100.00%  4,206.04 100.00%

报告期各期，爱赛克车业销售费用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38%、

9.29%和 6.92%，占比小幅波动，销售费用主要为因销售业务而相应产生的运输

费用、保管整理费、薪酬类费用和促销及售后服务费等，其与营业收入的规模相

匹配。2020 年 1-4 月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主要是受新冠疫情的

影响，当年的广告及业务宣传费较前两年有所下降。2020 年 1-4 月的售后服务费

与以前年度全年的水平相当，主要是子公司日本丸石的售后服务费是依据 近 4

个月的销售台数中的不良率测算售后服务金额，而 1-4 月份是日本丸石的销售旺

季，因此作为售后服务计算依据的销售数量增加，导致售后服务费的计提金额也

有所上升 

（2）天津天任销售费用情况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报告期各期均不存在

销售费用。 

（3）凤凰自行车销售费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凤凰自行车的销售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品牌使用费 471.70 36.67% 1,376.04 31.53% 1,376.04 38.87%

薪酬类费用 321.15 24.97% 930.85 21.33% 716.90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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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运输、仓储及

装卸费 
227.59 17.69% 654.24 14.99% 541.62 15.30%

广告费及业务

宣传费 
212.60 16.53% 1,169.85 26.80% 606.11 17.12%

办公费 20.56 1.60% 42.36 0.97% 45.35 1.28%

差旅费 12.72 0.99% 63.58 1.46% 54.19 1.53%

保管整理费 9.07 0.71% 10.56 0.24% 15.79 0.45%

业务招待费 6.86 0.53% 26.66 0.61% 28.71 0.81%

车辆使用费 1.64 0.13% 8.62 0.20% 7.16 0.20%

售后服务费 1.13 0.09% 34.23 0.78% 22.55 0.64%

折旧及摊销 0.41 0.03% 1.09 0.03% 0.85 0.02%

其他 0.85 0.07% 46.32 1.06% 125.19 3.54%

合计 1,286.28 100.00% 4,364.39 100.00% 3,540.47 100.00%

报告期各期，凤凰自行车销售费用主要为因销售业务发展而相应产生的运输

费用、职工薪酬和广告费宣传费用。同时，凤凰自行车还需每年支付上市公司一

笔固定金额的品牌使用费。2018 年，凤凰自行车进行业务调整，主动缩减了相

关的广告及宣传费，而 2019 年因销售规模扩大及增加线上销售渠道，导致相应

的广告宣传活动增加。近年来，随着凤凰自行车销售渠道体系的趋于稳定与成熟，

销售费用金额与销售规模的变动趋势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55%、

5.72%和 4.38%，占比逐年下降。 

（4）销售费用核查程序 

针对标的公司销售费用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了解和评价物流业务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合理性，并

对其运行有效性进行测试； 

②检查销售费用明细项目的设置和核算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检查是

否存在费用分类错误； 

③对销售费用执行分析性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各项费用与可比数据对比波动

分析等； 

④检查运输合同、物流部运输信息台账、运费结算单据，财务记账凭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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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发票和付款单等单据，核对运费记账是否准确； 

⑤将薪酬费用、折旧摊销等费用与相关资产负债表科目增减变动额进行勾稽

核对； 

⑥抽取了费用的相关凭证，检查费用的发票和付款单据，并复核公司对于费

用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⑦执行费用截止性测试程序，检查期后发生的费用是否存在跨期，费用入账

是否完整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销售费用真实、完整，与

其实际情况相符。 

2、管理费用核查 

（1）爱赛克车业管理费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爱赛克车业的管理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职工薪酬  405.36 60.93% 1,158.05 52.05% 966.44 54.58%

办公费用 91.57 13.76% 309.42 13.91% 253.75 14.33%

折旧费用 52.46 7.88% 218.02 9.80%  144.14 8.14%

其他 115.95 17.43% 539.31 24.24% 406.21 22.94%

合计  665.33 100.00% 2,224.79 100.00% 1,770.54 100.00%

报告期各期，爱赛克车业管理费用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53%、

4.21%和 2.47%，占比小幅波动。报告期内，爱赛克车业的管理费用主要为人员

薪酬费用、办公费、折旧费等。2019 年度，爱赛克车业管理费用上升主要是经

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员工人数、平均工资等随之增长，从而导致职工薪酬有较大

幅度增长。 

（2）天津天任管理费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天任车料的管理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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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薪酬类费用 15.11 67.77% 41.14 27.92% 55.77 36.46%

折旧费用 5.82 26.10% 24.50 16.63% 30.66 20.04%

中介费用 0.94 4.23% 7.70 5.22% 34.69 22.67%

办公费用 0.26 1.15% 71.34 48.42% 30.66 20.04%

其它 0.17 0.74% 2.66 1.81% 2.30 1.50%

合计 22.29 100.00% 147.34 100.00% 152.99 100.00%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的管理费用主要由薪酬费用、折旧费用与办公费用组成，

上述费用金额总体较小。 

（3）凤凰自行车管理费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凤凰自行车的管理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薪酬类费用 393.65 42.16% 1,309.63 39.67% 1,193.24 35.03%

租赁及物业费 206.72 22.14% 721.63 21.86% 878.30 25.78%

折旧及摊销 147.94 15.85% 553.77 16.78% 574.24 16.86%

办公费用 66.35 7.11% 162.81 4.93% 180.97 5.31%

业务招待费 64.46 6.90% 144.64 4.38% 121.22 3.56%

差旅费 17.39 1.86% 98.14 2.97% 121.20 3.56%

服务费 13.56 1.45% 155.20 4.70% 172.50 5.06%

车辆使用费 12.80 1.37% 84.05 2.55% 92.44 2.71%

中介费 3.27 0.35% 37.21 1.13% 27.53 0.81%

会务费 0.89 0.10% 1.77 0.05% 1.72 0.05%

运输费  0.17 0.01%  

其他费用 6.57 0.70% 31.97 0.97% 43.38 1.27%

合计 933.61 100.00% 3,300.99 100.00% 3,406.75 100.00%

报告期各期，凤凰自行车的管理费基本保持平稳。报告期内，凤凰自行车的

管理费用主要为人员薪酬费用、租赁费用、折旧费、办公费、业务招待费等。2019

年度，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净利润的上升，凤凰自行车员工的平均工资、奖金

等均随之增长，从而导致薪酬类费用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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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费用核查程序 

针对标的公司管理费用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检查管理费用明细项目的设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检查是否存在

费用分类错误； 

②执行分析性程序，包括管理费用各项目结构分析、与可比数据对比分析等； 

③将薪酬费用、折旧摊销等费用与相关资产负债表科目增减变动额进行勾稽

核对； 

④对大额费用抽取了相关合同、审批单、费用发票、付款单、会计凭证等资

料，检查费用真实性，并复核公司对于费用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⑤执行费用截止性测试程序，检查期后发生的费用是否存在跨期，费用入账

是否完整。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管理费用真实、完整，与

其实际情况相符。 

3、研发费用核查 

（1）爱赛克车业研发费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爱赛克车业的研发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材料费用  121.09 97.22% 162.87 94.56% 45.19 96.25%

其他  3.46 2.78% 9.36 5.44%  1.76 3.75%

合计  124.55 100.00% 172.24 100.00% 46.95 100.00%

报告期各期，爱赛克车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9%、0.33%

和 0.46%，占比较小。爱赛克车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实际研发情况，整车厂

的主要研发为车型及样品的开发。其中样品相关的研发支出归入成本科目核算

（主要为材料成本），其他材料费用等归入研发费用核算。 

（2）天津天任研发费用情况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报告期各期均不存在

研发费用。 

（3）凤凰自行车研发费用情况 



 

3-2-1-33 

报告期各期，凤凰自行车的研发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职工薪酬 31.19 51.05% 111.50 28.95% 52.17 17.32%

材料费用 25.51 41.75% 189.98 49.33% 183.84 61.03%

其他 4.40 7.20% 83.61 21.71% 65.20 21.65%

合计 61.11 100% 385.08 100% 301.21 100%

报告期各期，凤凰自行车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56%、0.50%

和 0.21%，占比较低。研发费用中，材料与人工费用占比较高。 

（4）研发费用核查程序 

针对标的公司研发费用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了解和评价标的公司与研发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

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②检查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主要研发项目立项资料等，了解研发项目的研究方

向、具体内容，并对比预算与实际投入，分析研发支出合理性； 

③查阅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明细账，抽查研发材料领用记录；检查相

关费用发生的凭证、发票及付款记录等；将职工薪酬、折旧与应付职工薪酬、资

产等科目进行勾稽复核，并复核公司对于费用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真实、完整，与其

实际情况相符。 

4、财务费用核查 

（1）爱赛克车业财务费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爱赛克车业的财务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利息支出  28.35 -9.54% 119.07 -135.61%  70.58 -14.29%

利息收入  -16.21 5.46%  -93.69 106.70%  -90.72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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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损益  -311.37 104.82%  -122.40 139.41%  -482.31 97.65%

手续费  2.19 -0.74% 9.22 -10.50%  8.52 -1.73%

合计  -297.04 100.00%  -87.80 100.00%  -493.93 100.00%

报告期各期，爱赛克车业财务费用主要构成为利息支出、利息收入和汇兑损

益。报告期内，由于爱赛克车业绝大部分的产品是销往日本，并通过美元结算，

而子公司—日本丸石在日本当地的销售是通过日币结算，因此因人民币兑日元/

兑美元的汇率波动所产生的收益变化会导致爱赛克的财务费用随之波动。 

（2）天津天任财务费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天津天任的财务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利息收入 -0.09 -1.61 -31.10

汇兑损益 -0.10 -0.14 38.61

手续费 0.01 0.26 5.18

合计 -0.18 -1.49 12.69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的财务费用主要由利息收入、手续费和汇兑损益等构成，

金额较小。 

（3）凤凰自行车财务费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凤凰自行车的财务费用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利息支出 1.11 17.67 102.09 

利息收入 -6.64 -56.50 -108.53 

手续费 21.78 79.29 94.72 

汇兑净损失/（净收益） -163.88 -59.10 -166.98 

合计 -147.63 -18.64 -78.69 

报告期各期，凤凰自行车财务费用主要由利息收入、手续费和汇兑损益等构

成。其中汇兑损益对于财务费用的影响较大，主要系公司的进出口业务以美元计

价，2018 年至今，美元处于升值通道内，导致凤凰自行车每年均有不同数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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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收益。报告期内，凤凰自行车主要靠自有资金进行运营，银行利息费用的金

额较小。 

（4）财务费用核查程序 

针对标的公司财务费用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①检查借款合同，分析合同条款，向银行函证报告期各期末借款余额等信息； 

②检查借款还款凭证、银行单据，对利息金额进行重新计算，以检查账面记

录费用发生额是否准确，并复核标的公司对于费用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③结合汇率波动情况和各月末外币货币性项目的余额，分析账面各月汇兑损

益金额的合理性； 

④执行费用截止性测试程序，检查期后发生的费用是否存在跨期，费用入账

是否完整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财务费用真实、完整，与

其实际情况相符。 

5、核查结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的期间费用真实、完整；

相关费用归集、分类准确；各费用变动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期间费用相关科目的

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五）资产核查 

1、货币资金核查 

（1）取得并检查标的公司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文件，评价相关

内部控制设计，并对其运行有效性进行测试； 

（2）获取标的公司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及企业信用报告，与账面各银行账

户进行比对，确认标的公司账户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对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库存现金进行监盘； 

（4）对报告期各期末全部银行账户余额进行函证，包括期末存在但余额为

零的账户及报告期内撤销的账户，验证报告期各期末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余

额真实性、准确性及其受限情况。 

标的公司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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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爱赛克车业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13 日 

货币资金余额 13,831.63 7,531.07 8,384.23

减：库存现金余额 45.70 40.96 34.37

银行存款及其他货

币资金余额 
13,785.93 7,490.11 8,349.86

发函金额 13,785.93 7,490.11 8,349.86

发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回函金额 13,785.93 7,490.11 8,349.86

回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B、天津天任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13 日 

货币资金余额 65.31 121.53 93.65

减：库存现金余额 2.11 0.45 0.72

银行存款及其他货

币资金余额 
63.20 121.08 92.93

发函金额 63.20 121.08 92.93

发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回函金额 63.20 121.08 92.93

回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C、凤凰自行车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13 日 

货币资金余额 16,923.32 3,499.87 2,294.75

减：库存现金余额 9.48 6.24 10.84

银行存款及其他货

币资金余额 
16,913.84 3,493.63 2,283.91

发函金额 16,913.84 3,493.63 2,283.91

发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回函金额 16,913.84 3,493.63 2,2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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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回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5）获取报告期各期资产负债表日所有银行账户对账单，检查标的公司银

行存款日记账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是否一致；执行银行流水与账面记录双向核

对工作，对相关银行流水的交易背景、审批记录、原始凭证和会计记录进行核对

与分析； 

（6）获取报告期各期应付票据及信用证的开立协议，检查报告期各期末承

兑保证金、信用证保证金的真实性、准确性，并通过函证程序确认其他货币资金

的受限情况。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真实、准

确。 

2、应收票据核查 

（1）选取样本检查承兑票据收取、背书、贴现业务与票据备查薄、账面记

录是否一致。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收款收据、销售合同、款项申请单、票据流转签

章、被背书人签收记录等原始单据文件，分析贴现背书的商业合理性； 

（2）监盘库存票据，并与应收票据备查簿有关内容进行核对，同时对质押

票据执行银行函证程序。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各报告期期末应收票据余额真实、准

确。 

3、应收账款核查 

（1）通过对标的公司管理层和财务负责人的访谈，了解标的公司与应收账

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收入确认、信用政策、坏账（预期信用损失）计提

政策等，评价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并对其运行有效性进行测试； 

（2）执行分析性程序，结合营业收入分析报告期内应收账款、预收账款项

报告期内波动的合理性，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并与以前年度对比，检查是否存在

重大异常； 

（3）以抽样方式对客户执行函证程序，函证内容包括报告期各期交易总额

及报告期各期末债权的余额，对回函不一致情形进行逐笔核对并核实差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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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主要客户执行访谈程序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收入来源主要为厂房、

设备的租赁收入及代收水电费收入，不存在销售业务。针对爱赛克车业及凤凰自

行车，独立财务顾问对其主要客户进行了现场走访或视频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客

户基本情况、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合作起始时间、报告期内业务往来

数额、采购产品的使用情况、订货模式及信用期、结算方式、价格政策、退换货

政策、业务真实性和规范性、是否发生过合同纠纷等，取得主要客户的工商资料

或海外资信报告，并对部分客户的生产场所进行实地查看，具体情况如下： 

（5）获取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并对其进行分析性复核，确认相关金额变

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6）对重要客户的货款回收情况进行测试，关注是否存在大额应收款不能

按期收回以及收到的销售款项期后不正常流出的情况； 

（7）结合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诉讼纠纷情况，对应收账款进行

减值测试，结合期后回款情况，确认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和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真实、准

确。 

4、存货核查 

（1）对标的公司管理层和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标的公司与存货日常

管理的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盘点频率、出入库的控制、成本核算、成本结

转等，评价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并对其运行有效性进行测试； 

（2）针对报告期各期末存货变动执行分析性程序，询问相关变动原因，分

析其变动的合理性； 

（3）对报告期 后一期（2020 年 4 月 30 日）的存货执行监盘程序，同时

检查标的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自盘资料； 

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报告期各期末均不存

在存货。针对标的公司—爱赛克车业及凤凰自行车，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其报告

期各期末存货盘点的书面记录，并实地监盘了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库存情况，结

合账面数据，对存货的真实性进行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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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将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账面价值与可变

现净值进行对比，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余额真实、准确。 

5、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核查 

（1）了解标的公司与长期资产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文件，评价相关内

部控制设计，并对其运行有效性进行测试； 

（2）获取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有关的项目建设台账，检查设备采购合同、

工程建设安装合同、项目竣工决算报告、采购发票、入库单据等，检查入账价值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检查报告期各期在建工程转固情况，获取相关转固

依据，以判断折旧计提时点的准确性； 

（3）检查资产权属证明，获取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不动产产权证明，确

认相关资产的真实性及权属情况；通过检查相关借款合同信息及执行函证程序，

获取并验证相关资产的质押信息； 

（4）对报告期各期固定资产的折旧及摊销情况进行分析性复核，以确认相

关资产折旧是否符合折旧政策； 

（5）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执行监盘程序，以确认相关资产的真实存在； 

（6）结合监盘程序，检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实际使用情况，检查标的

公司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是否充分。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余

额真实、准确。 

6、核查结论 

经上述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主要资产真实、准

确，对主要资产的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六）负债核查 

1、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核查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天津天任及凤凰自行车均不存在短期借款、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长期借款。针对爱赛克车业的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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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负债、长期借款，独立财务顾问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检查借款合同，了解借款本金、借款用途、借款条件、借款日期、还

款期限、借款利率等约定信息，检查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对报告期内减少的借款

本金，检查相关记录和原始凭证，核实还款数额，并与相关会计记录相核对； 

（2）检查标的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核实账面借款记录是否准确、完整，对

企业信用报告中列示的信息与账面记录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3）执行函证程序，以核实报告期各期末银行借款的余额及相关担保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短期借款 2,438.19 3,722.98 2,938.8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41.18 862.32 928.17

长期借款 1,060.74 1,206.44 707.74

合计 4,240.11 5,791.74 4,574.75

发函金额 4,240.11 5,791.74 4,574.75

发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回函金额 4,240.11 5,791.74 4,574.75

回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4）根据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和期限，复核借款的利息，检查其与财务费

用、应付利息科目的勾稽关系，确认利息支出、应付利息的完整性、准确性； 

（5）获取报告期各期末对外银行借款担保事项清单，与企业信用报告上列

示的对外担保余额进行核对，并对其余额及对应主债权余额执行银行函证程序，

检查披露是否充分。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借款余额真实、准确、

完整。 

2、应付票据核查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天津天任不存在应付票据。针对爱赛克车业和凤

凰自行车的应付票据， 

（1）检查与开立应付票据相关债务的合同、发票和收货单等资料，核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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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项的真实性； 

（2）对标的公司应付票据报告期各期末余额执行函证程序，发函比例、回

函比例均为100%； 

（3）检查标的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核实账面应付票据是否准确、完整，对

企业信用报告中列示的信息与账面记录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付票据余额真实、完

整。 

3、应付账款核查 

（1）对主要供应商履行访谈程序 

独立财务顾问对爱赛克车业及凤凰自行车的主要供应商进行了电话视频访

谈，了解供应商的成立时间、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规模、交易的商业逻辑合理性、

与标的公司的交易模式及规模。 

（2）报告期内，天津天任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收入来源主要

为厂房、设备的租赁收入及代收水电费收入，不存在向供应商采购的情况。独立

财务顾问针对爱赛克车业及凤凰自行车报告期内各期的采购情况履行了函证程

序，具体情况如下： 

A、结合存货及固定资产采购业务的核查，检查相关业务合同、发票、付款

单据及期后付款情况，确认报告期各期末应付账款的真实性、完整性； 

B、针对暂估入库及预提费用确认的应付账款，检查相关暂估入库及费用预

提的原始单据以及期后入账情况，确认报告期各期末应付暂估款及预提费用的真

实性、完整性； 

（3）了解应付账款长期挂账的原因，关注其是否可能无需支付。对确实无

需支付的应付账款检查相关会计处理是否正确，依据是否充分。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付账款余额真实、完

整。 

4、长期应付款核查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天津天任及凤凰自行车均不存在长期应付款。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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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赛克车业的长期应付款，独立财务顾问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取得子公司日本丸石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合同等相关资料，检查相关合

同条款，核查比例100%，检查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长期应付款余额真实、

完整。 

5、核查结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主要负债真实、完整；报告

期各期末相关主要负债科目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业绩真实性核查结论 

经上述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收入真实，成本费用及

负债确认完整，主要资产真实且记录准确，报告期业绩真实。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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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标的公司业绩真实性专项核

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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